
第三站/頭份教會——訪麥素嫻（Eva）傳教士 

神國資源為基督   採訪／簡海蘭 19期國外外展 

 

▲正如 Eva所言：「惟有真正經歷神，分享福音就容易了。」頭份教會三樓的聖殿是弟兄姊妹遇見神的所在。 

  

請問您為何對臺灣客家庄特別有負擔？ 

 

就我自己而言，一半是異象，一半是想來臺灣玩的。當時很年輕，對什麼都感到興奮，既想體驗

不同文化，又想經歷神的帶領，也很好奇，神會不會使用才二十三歲的我？祂希不希望藉著我把

福音傳開？ 

 

那時，我報名參加一個十人團隊，其中八位亞洲人、一位美國人、一位丹麥人，就是我。來臺

後，我開始上語言學校，學習注音符號及國語。 

 

臺北有位彭德郎牧師，在短宣隊到臺灣時，特別帶我們到客家庄參觀了很多教會，其中有間教會

三十五年來從未有人受洗，聽來真令人痛心，後來聽說當地很多女孩被賣到臺北華西街，非常不

忍，就切切想去那裡傳福音。 

 

畢業前有次參加裝備訓練，會中，神問我：「Eva，妳對什麼比較有興趣？」我回答：「很多事

啊！」神又問我：「那妳知不知道我對什麼感興趣？」我恍然大悟；原來，重點不在「我」想要

做什麼，而是「神要我」做什麼！ 

 

我立刻明白神的心在客家庄，因為那裡太少人認識神，太多人尚未聽到福音！神又說：「我的心

就在那裡，Eva，妳在意嗎？」於是，就在那個週末，我非常清楚神呼召我留在客家庄。神的意

念高過我的意念，畢業後立刻到臺灣客家庄服事，至今從沒後悔過！ 

 

您是第二代基督徒嗎？ 

http://www.shen-guo.org/head-church.html


 

是的，由於丹麥有國家教會，80%至 90%的人都自稱是基督徒，但大多不是真正有生命見證的基

督徒。我去的教會也是個掛名教會，只是每個主日形式上聚會，家人從不曾一起讀經禱告。信還

是信，卻不是一生認定追求主的堅定信仰。 

 

十四歲時參加一個夏令營，第一次真正明白福音的意義。之前在國家教會，大家自幼領洗，自認

都已得救，沒必要分享福音。但在營會裡，明白了我們是罪人，必須認罪、悔改並接受耶穌作生

命的主，順服祂要我們做的事，這對我而言是一種全新的觀念，於是，我立志跟隨耶穌。 

 

不過回家後才發現，要順服主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尤其我是個愛玩的女孩，家裡附近又找不到

一間「真正」的教會，從十四歲到十八歲，經常在星期五出去跳舞，玩得很瘋，回來後又認罪，

內心掙扎，可是下週五又照樣出去跳。雖然天天讀聖經，卻不太懂真理，只希望自己能得到好成

績，完全沒有真正認識耶穌。 

 

高中畢業後，有機會得到扶輪社獎學金，去澳洲留學一年。學業結束後留下來玩一個星期，借住

在一個家庭裡。 

 

到達的第一個晚上，我就對神說：「如果祢能找到我，我就屬於祢。不然，我要玩得很過癮！」

當時我心想：「才一個禮拜，看神能不能找到我？」我住的那個家庭不太信靠主，那星期也沒發

生什麼特別的事，只有一位女孩在週五下午打電話來說：「喂，我曾去丹麥留學，學了點丹麥

話，可以和妳聊聊，要不要過來坐坐，我們一起吃晚餐？」 

 

我心想，這沒什麼要緊的，就赴約了。沒想到，晚餐前她父親拿出聖經來轉身問我：「Eva，妳

有沒有真正認識主耶穌？」我心裡一驚：「哎呀，這下子被神逮著了！」於是，經由這家庭，我

開始接觸到真正的教會，越來越認識主。那是一間最適合我的教會，有很多大學生，可以讓我毫

無顧忌地詢問許多還在掙扎、困惑，甚至懷疑的問題。我發現，神真的很聰明！ 

 

當時對信仰的疑問都得到滿意答覆了嗎？ 

 

是的，雖然仍有很多問題是人的一生都在掙扎的，但我的靈命的確因此逐漸成長。例如，創造論

和進化論對學醫的我來說，一直是心中解不開的疑惑。雖然許多人常用它們作為不信主的藉口，

但對於某些人像我，那真是妨礙信主的關卡。 

 

有位讀研究所的弟兄，從科學的角度為我詳細解惑。他並沒有馬上就下定論，而是先從人類背後

為什麼會有一個偉大的設計者說起，而且長期帶領我閱讀很多書籍來了解這方面的問題。 

 

另外，我還提出關於聖靈充滿、講方言的問題。有位牧師給了我一個很滿意的答案，他說：「我

雖未事事經歷，但既然聖經是這樣記載的，我願意相信那是真實的。」他那謙卑的態度讓我知



道，自己在真道的追求上仍有很多不明白與不足之處。他對我的認同，影響我繼續尋求真道，感

謝他給了我一個使我更親近神的答案。 

 

 

▲傳教士 Eva（右二）從二十三歲起領受神的呼召，在客家庄服事，至今從沒後悔過！圖為眾人合影：中間為 Eva（右）與海蘭

（左），兩旁為「客神」胡主任（右）與一路相陪的白美月傳道（左）。 

 

您和先生是在什麼時候相識的？ 

 

來臺灣六年以後，認識了我先生，鄧靈德。他是新來的宣教士，想在客家庄三灣地區傳福音。有

人托我幫他找房子，請我多照顧他，我就幫他找到房子住，就這樣「一直照顧」到今天。 

 

那時候，我已經二十九歲，又長得那麼高，以為根本不會有人想和我結婚。再加上看過許多火熱

服事神的人嫁錯郎、娶錯娘，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每當有人要為我介紹男友，一概拒絕。但神卻

促成了這樁婚事，親自把先生帶到我面前。他有許多恩賜是我沒有的，我們彼此欣賞，朝著相同

的異象，同心配搭服事，真是神奇妙的作為！ 

 

頭份教會到現在成立多久了？請介紹一下教會事工及組織。 

 

十九年了。頭份教會最早從小組開始，後來每個月有一、兩次聚集，現在參加小組的人數比主日

敬拜的人數多，我們認為這是好現象，因為我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加入小組。 

 

目前小組分兩種，一為「開放小組」，每個人都能邀請人來信耶穌，等人數增加，小組長再成立

新的小組；另一個是「影響小組」，就是在這裡受裝備，日後成為有能力影響別人信主的人。目

前我帶領七位姊妹，先生帶領六位弟兄，每位在接受培訓之後，再去帶領別人。但小組人數最多

不超過十二位，以免照顧不週。 

 

另外，我們每年舉辦兩次「遇見神」營會；從週五晚上到主日中午，一整個週末在營地聆聽神的



話語，默想十架救恩，經歷悔改、饒恕、醫治、釋放及聖靈的充滿。這營會大大提升弟兄姊妹的

信心，以及服事同工的品質。常有人參加過營會後就要求受洗，我們看到神偉大奇妙的作為在營

會中彰顯。 

 

遷入這棟建築物多久了？樓下的那間咖啡廳，也屬於教會嗎？ 

 

四年前買下這棟建築物，一年半後改裝完成，就遷入了。教會剛開始時，我們的小組禱告會沒有

固定地點，都是借場地使用。因此教會開始存錢，希望有一天可以建堂。 

 

我們告訴神，我們想蓋的不是一間教堂，而是服事中心。我們開始想，怎麼樣才能使人們一進到

教會就接觸到福音？我們盼望營造一個沒有太大宗教意味、充滿愛與關懷、有安全感和溫馨的地

方，於是有了那間咖啡廳。開始時，也有反對的聲音，認為是在做生意，但後來，這裡真的成了

好友聚集談心的地方。到現在，弟兄姊妹仍視這裡為服事神、服事人的所在。 

 

開咖啡廳有個先決條件，就是咖啡要好喝，蛋糕要好吃！無論沖咖啡或做蛋糕，同工們都是自掏

腰包去找專業師傅學。我們店裡的售價不高，慢慢的，來的人變多了。我們也發現在咖啡廳裡，

無論男女，先和他們做好朋友，福音就容易傳開。很多常客無形中都會接觸到我們的會友，自然

而然就聽到了福音！ 

 

教會每星期四在二樓開免費的英文班，不過至少得先買杯咖啡；這樣，他們既學好了英文，咖啡

廳也賺到了錢。我們的目標是要慢慢將人們從一樓引到二樓，參加教會的活動，再上三樓敬拜

神，最後上到四樓的受洗池，就可以成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 

 

咖啡廳裡經常貼上教會舉辦的活動預告。比方說，克服憂鬱症的講座，或其他福音性的小組活

動，如看電影、唱詩歌、生活查經等。所以，咖啡廳真正的目的不在賺錢，而是成為福音的橋

樑。那鮮明的橘色，是當初設計師建議的，每當看到教會小組領袖在那裡與慕道朋友邊喝咖啡、

邊吃蛋糕、邊談福音時，我們的心情就像鮮明的色彩般充滿喜樂！願神大大祝福這個咖啡廳傳福

音的事工！ 

 
 



▲頭份教會創意福音出擊，以一樓咖啡廳營造互動契機，慢慢吸引福音朋友到二樓參加一般活動，進而主日上三樓敬拜神，最後

到頂樓受洗，成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圖為頂樓的受洗池一景。 

 

和先生同心服事的過程中，最難忘的是什麼？ 

 

結婚不久，我們就開拓了教會，先生也想趕快學好客家話。有天早晨，我們一起為頭份地區禱

告，神告訴我們當天會遇見一位很重要的人，是在那城市中一位當得平安的人。 

 

那天，先生外出後不到十分鐘，就遇到一個會說英語的本地客家男人和他聊天，還一起去了很多

地方，包括一些廟宇。先生問他：「你相信廟裡這些東西嗎？」他回答：「我實在是不太相信，

我是個天主教徒，但好像還沒真正『抓到』神！」於是，先生就開始和他分享福音。 

 

那位先生就是我們現在一位同工的父親，他聽了福音之後，就把整個家庭都帶來教會。兩年後他

生病過世，但太太和當時才上幼稚園的孩子，都因他而得救。目前，他太太和兩個孩子仍在教會

擔任重要的職分。我永遠記得，那天和先生一起禱告後，神所成就的這件事。我看到神的恩典和

祝福，祂不僅拯救了這個家庭，也讓教會有個奇妙的開始。 

 

先生在一年半前被診斷得了末期攝護腺癌，這苦難使我們更同心抓住神；也因為不能生孩子，有

更多時間可以在一起服事。記得剛從醫院出來、得知診斷結果時，他只說了一句話：「我要興起

十二位弟兄！」他說，無論自己壽命還有多長，仍要為神興起熱心服事的弟兄。 

 

這段日子裡，我們經常讀同一本屬靈書籍，聽一樣的聖經教導，走在同一條路上，更多經歷神的

愛，使我們在教會的服事也多有突破。我們的夫妻關係比從前還緊密，他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是

給我最多鼓勵的人。現在他的身體容易累，只能專心在主日講道，並培訓那十二位他要興起的弟

兄。 

 

未來對教會有什麼前瞻與計畫？ 

 

先生得病後，我們越發體會：要更多遇見神，讓神的愛大大改變我們，因為我們自己要能得著，

才能給別人。我們不希望，先有品格才有恩膏的要求，成為服事者挫折的來源，而是要有更大的

突破。所以我們渴望經歷神更深，這是我們今年和寶貴同工群最大的共勉。 

 

請用您最喜歡的一節聖經來勉勵我們的讀者好嗎？ 

 

使徒行傳二十章 24節：「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

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把福音傳出去！ 



 

通常，攔阻弟兄姊妹傳福音的原因，就是他們還沒看見神的作為，就被逼著去傳福音，容易被人

拒絕。因此，若要積極傳福音，就要更多經歷神，因為經歷到神，就會在不經意間，忍不住想分

享，福音就會被傳開！ 

 

我們最注重的是，每個人都要像亞伯拉罕一樣生出屬靈的孩子！所以每個人都該去找自己要興起

的十二人，從第一個開始，幫助屬靈的兒女，使那十二人再去找出一百四十四人，得到神豐富的

產業。很多事靠自己不能，但神能在我們中間成就大事！既然我已經被神找到，所以，我也有責

任去找到擁有各樣恩賜的人來服事人、服事神！ 

 

google 烘培動人的心滋味 
 

工作經歷 

• Pastoral Staff 

Toufen Home Church 

1990 年 – 目前 (26 年) 

語言能力 

• Danish, English, Mandarin Chinese 

 

頭份家庭教會 鄧靈德牧師、麥素嫻師母 

（來台服事 27年了，主要服事族群是客家人） 

很多人說客家人很硬，很固執，我很想打破這個成見，他們很多人沒有信耶穌是因

為沒有機會聽到福音，沒有機會經歷神的愛，所以我渴望不是帶給他們一個理論一

個宗教，而是給他們真實經歷神的愛，我現在比 27年前來還要興奮，就是經歷神

的愛就會帶來突破。 

https://www.linkedin.com/title/pastoral-staff?trk=pprofile_title

